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小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暨處理要點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臺北市政府95年12月1日府法三字第09532974600號令發布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。

（二）教育局95.12.11北市教中字第095396572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，特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。
三、組織：
      為處理學生申訴事宜，特設立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。

申評會置委員十三人，第二、三、五項由選舉產生之；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。其成員包含：

（一）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三人，由輔導主任、教務主任及輔導組長任
      之。

（二）學校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三人。

（三）家長會代表三人。

（四）校外之教育、心理、法律、政治等專家學者、或社會公正人士
三人。

（五）學生代表一人，選舉辦法由學校擬訂之。
        
四、申評會處理申訴案件，適用本要點規定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相關
法令規定辦理。

五、附則：本組織暨處理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臺北市溪山國小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代表選舉實施要點
一、依據：
        1.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暨處理要點
二、目的：
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，產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學生代表人員。

三、選舉辦法：
      （一）候選人資格：本校六年級學生且經監護人同意該生擔任本校申評會委員。
      （二）實施期程：
              1. 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週內各班提報候選人一名。
              2. 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週內選出學生代表，正取一名，
備取兩名。
四、本實施要點經輔導室研訂，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附件一

	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學生懲處通知書

	學生姓名
	   
	班 別
	       年      班 座號

	監護人姓名
	
	監護人

聯絡電話
	

	懲處之決定
	


	事實及理由
	

	級任教師簽章
	

	通知

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


· 對於本懲處通知書之內容，如有不服，得於接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
學校提出申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業務聯絡人：輔導室輔導組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27907161*161

附件二
	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學生申訴書

	申訴人（或代理人）
	班級
	      年       班
	身份字號
	

	
	姓名
	
	家長或監護人簽章
	

	
	性別
	 □ 男     □ 女
	聯絡電話：
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 月    日
	住址：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 路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

	原行政處分或措施
	

	申訴之事實或理由
	

	申請

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申訴人簽章
	


附件三

	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

	申訴人（或代理人）
	班級
	      年       班
	身份字號
	

	
	姓名
	
	家長或監護人簽章
	

	
	性別
	 □ 男     □ 女
	聯絡電話：
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 月    日
	住址：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 路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

	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決定
	

	事實及理由
	

	決定
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


· 申訴人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依法向臺
  北市政府提起訴願。
